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美聯社五日表示，全國大學招生顧問委員會（NACAC）為使日益複雜的「申

請大學提早錄取」 (early admissions) 程序有規則可循，在上週舉行的年會中，修
改其指導原則，允許各大學、學院實行「單一選擇提早申請」 (single choice early 
action) 的招生措施。這使學生可「提早」申請單一學校，但在被錄取後，仍有自
由在以後申請其他學校，對學生來說，這是一大勝利。  

這種招生方法早已在哈佛、史丹福和耶魯大學實施。去年這些大學採行此方法
時，與由全國大學招生主管組成的 NACAC 之間產生了摩擦，但今年 NACAC 已
認可這種措施。  

雖然這種措施的定義仍模糊，可能造成一些學生的困惑，但其他學校可能仿效
哈佛等校，例如哈佛與史丹福允許「提早」申請該校者，也可「提早」申請其他公
立大學，但不得申請其他私立大學。  

各大學和學院都有「提早錄取」 (early admissions) 的計畫，讓學生在十二年
級期中就知道自己是否被該校錄取。提早錄取計畫規定學生除了「提早」申請該校
外，禁止「提早」申請其他學校，並要學生保證在被錄取後，一定會就讀該校。而
「提早申請」 (early action) 通常都讓學生「提早」申請一個學校，但仍可在日後
「正常申請時間」再申請其他的學校。  

NACAC 在 2001 年改變規則，告訴其有「提早申請」措施的會員學校，必須
允許學生也可「提早」申請其他學校，即非單一選擇。這項改變旨在給學生更多自
由，但卻引起各學校為爭取學生而加強攪亂戰術。哈佛大學因而表示不遵守 
NACAC 的指導原則，自行採取「單一選擇提早申請」措施，雖然該校提早申請者
因而減少，但學生和家長覺得較安心。原先有嚴格提早錄取計畫的史丹福與耶魯大
學，也採行了「單一選擇提早申請」措施。  

NACAC 的成員擔心各學校不遵守其 2001 年的規則，反而會脫離該組織，因
此把該項指導原則廢除，並在二日通過新政策。NACAC 執行主任喬艾絲‧史密斯
說，最新的改變是認可「單一選擇提早申請」為合法的招生措施，但仍需對許多細
節加以明確定義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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